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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区属国有企业招聘人员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万州府办发〔2019〕4 号

各镇乡（民族乡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

关单位，区属国有企业：

《区属国有企业招聘人员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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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属国有企业招聘人员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区属国有企业用工行为，提高人员素质，根

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、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、国

务院国资委关于国企国资改革系列部署要求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》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国资委以管资

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7〕157

号）等法律法规精神，结合区属国有企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区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招聘工作。

第三条 区属国有企业新进人员，除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

任命、按照《万州区“平湖英才”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重

庆市万州区引进紧缺实用人才暂行办法》引进的人员和按国家政

策安置的军队转业人员及随军家属外，一律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

聘。

第四条 公开招聘是指企业向企业内外的人员公开宣布招

聘计划，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择优录用合格的人员担任企

业内部岗位的过程。公开招聘要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，贯彻

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和人岗相适的原则，采取考试与考核相

结合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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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区属国有企业公开招聘要坚持政府宏观管理与企

业用人自主相结合。区属国有企业应当制定人才战略发展规划，

企业员工人数要与生产规模、经营效益相匹配，全员劳动生产率

下降不得新进人员；建立能进能出的内控管理制度，岗位、员额

设置要科学合理。企业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只能从事保洁、保安、

司勤等辅助性工种。

第六条 区属国有企业公开招聘按照企业类型分类管理。

（一）商业一类企业招聘计划由企业根据工作需要确定，年

度招聘方案和招聘结果报区国资委党委备案；

（二）商业二类企业招聘计划报区国资委党委核准备案；

（三）公益类企业招聘计划，招聘员额和招聘程序报区国资

委党委批准。

第七条 区属国有企业年度招聘员工一般不得超过两次，原

则在每年五月份、十月份安排。

第八条 区属国有企业的招聘工作应由第三方中介机构集

中统一发布招聘信息并组织实施。错过集中统一发布时间的，不

再组织招聘。

第九条 区属国有企业在每年年底前制定本企业次年的招

聘计划，并必须分别在次年四月底和九月底前完成企业内部决策

程序和上报区国资委党委审批程序。没有完成内部决策程序和审

批程序的，不能开展招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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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招聘计划应包括招聘理由、拟招聘岗位、招聘人数、所

需资格条件、聘期、薪酬待遇等内容。

招聘计划须由企业经理办公会进行初审后，经企业董事会、

党委会研究核准。需要报区国资委党委审核审批的，报核报批后

方可实施。

第十条 区属国有企业根据核准的招聘计划制定招聘方案，

招聘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招聘的岗位名称、数量、专业及所需其它资格条件；

（二）招聘对象、范围；

（三）招聘的方法、程序；

（四）招聘的组织领导。

第十一条 区属国有企业公开招聘应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制定招聘计划和招聘方案；

（二）完成招聘计划和方案的内部决策程序；

（三）完成招聘计划和方案的审核审批程序；

（四）发布招聘信息；

（五）受理应聘人员的申请，对资格条件进行审查；

（六）考试（笔试、面试）、考核；

（七）体检；

（八）政审；

（九）签订劳动合同，办理相关入职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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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区属国有企业招聘的员工，应具备下列基本条

件：

（一）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；

（二）能够履行企业员工的义务，遵守纪律，品行端正；

（三）除一线工人、特殊岗位外，应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

以上学历和相应的职业资格，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；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及行业管理等对企业岗位条件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三条 企业急需的高级管理人才、具有中高级以上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、按照《万州区“平湖英才”

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重庆市万州区引进紧缺实用人才暂行

办法》引进的人员或其它特殊岗位人员，经用人单位考核、区国

资委党委会研究同意，可直接办理调动（录用）手续。按国家政

策安置的军队转业人员及随军家属，按区政府指导意见，直接办

理相关安置手续。

第十四条 区属国有企业新进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。用人单

位与新进人员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》的有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对首

次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原则上不超过六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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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新进人员合同期满后，用人单位需要继续聘用

的，按相关程序核准备案后方可续聘；因业务不再需要的，依法

终止劳动合同。

第十六条 区属国有企业招聘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

实行回避制度。

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定擅自招聘人员和违反招聘纪律的，

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十八条 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国资委要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

区属国有企业公开招聘工作。区属国有企业人员招聘工作接受纪

检监察部门的监督。

第十九条 万州经开区直属国有企业招聘工作由万州经开

区办公室管理，具体规定和办法由万州经开区办公室制定、实施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同时《关于规范区属

国家出资企业人员配置管理的通知》（万州府办发〔2015〕100

号）废止。


